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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院发〔2022〕135 号

关于印发《丽江文化旅游学院
解除学生学习违纪处分暂行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《丽江文化旅游学院解除学生学习违纪处分暂行管理办法》

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丽江文化旅游学院

2022 年 7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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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江文化旅游学院
解除学生学习违纪处分暂行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体现以人为本、教育为

主的育人理念，完善“教育、引导、奖励、惩戒相结合”的学生管

理体系，进一步加强对受处分学生的教育管理，帮助受处分学生

改正错误，鼓励受处分学生积极上进，体现学校对受处分学生的

教育和关怀，营造全校良好的学风、考风和校风，根据学校学生

学籍管理规定、学生违反考场纪律及考试作弊行为处分文件的相

关内容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具有丽江文化旅游学院学籍，因违反

课堂纪律、旷课（含军训和实习实践等教学环节）、考试违纪和

学术行为不端等受处分的学生，以下简称学习违纪处分。

第三条 仅下列学习违纪处分种类可以申请解除：

（一）警告

（二）严重警告

（三）记过

（四）留校察看

第四条 学生所受的学习违纪处分属下列情形者，不予解除

处分：

（一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违纪处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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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；

（三）其他经认定不适宜解除处分的行为。

第五条 学习违纪处分（除第四条所列情况外）期限为 6 到

12 个月。在处分期内表现良好，到期经本人申请可按学校规定

程序予以解除处分。解除处分后，学生获表彰、奖励及其他权益，

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。

第六条 因旷课受记过及以下处分的，其处分解除由各二级

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按规定的程序办理；因旷课受留校察看处

分的，其处分解除由二级学院报学校教务处按规定程序办理；因

考试违纪受处分的，其处分解除由二级学院报学校教务处按规定

程序办理。处分解除后学生再次违纪的须累加之前的处分，并从

重或加重处理。

第七条 解除处分的基本条件为处分期满且处分期内无任

何违法违纪行为。

第八条 学习违纪处分期限

（一）学习违纪处分期限

警告处分的处分期为发文之日后的 6 个月。

严重警告处分的处分期为发文之日后的 8 个月。

记过处分的处分期为发文之日后的 10 个月。

留校察看处分的处分期为发文之日后的 12 个月。

（二）处分期内，受处分学生要吸取教训，改正错误，遵纪

守法，勤奋学习、诚实守信，并定期主动以书面形式向辅导员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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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思想汇报（警告和严重警告处分每季度 1 次，记过和留校察看

处分每 2 个月 1 次），辅导员有责任对其进行教育和指导，并做

出书面鉴定。

（三）学生离校实习期间，受处分学生应通过电话、短信、

微信或邮件等形式每月向辅导员汇报思想状况。处分期满符合解

除处分条件的学生可以向所属二级学院递交解除处分申请书，并

附上辅导员意见、实习单位表现鉴定等相关材料。

（四）受处分学生在处分期内有特别优秀表现，二级学院认

为可以提前解除处分的，报教务处研究决定。

（五）学生申请解除处分期间，又有其他违纪行为的，其解

除违纪处分申请作废。

第九条 解除处分的程序

（一）符合解除处分基本条件的学生，可在处分期满前 15

个工作日内填写《丽江文化旅游学院学生学习违纪处分解除申请

表》（见附件）并附书面申请报辅导员；

（二）辅导员根据受处分学生在处分期内的日常表现及考核

档案，通过全体同学民主评议，提出是否解除处分的初步意见；

（三）旷课处分的解除，经二级学院院务会议讨论通过并签

署意见后，记过及以下处分种类由二级学院发文解除；留校察看

处分的解除，由二级学院将《丽江文化旅游学院学生学习违纪处

分解除申请表》及学生思想汇报、考核记录、班级民主评议相关

材料（如班会记录）及结果、辅导员意见等材料报至教务处，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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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处处务会商议后报学校领导审批，学校发文解除；

（四）考试违纪处分的解除，经二级学院院务会议讨论通过

并签署意见后，将《丽江文化旅游学院学生学习违纪处分解除申

请表》及学生思想汇报、考核记录、班级民主评议相关材料（如

班会记录）及结果、辅导员意见等材料报至教务处，经教务处处

务会商议后报学校领导审批，学校发文解除；

（五）对于处分期满学生提出的解除处分申请，处理意见分

为同意解除处分、不同意解除处分及延期解除处分三种。不同意

解除处分或延期解除处分的也应及时作出决定。以上三种情况均

由作出决定的单位发文，并由各二级学院负责送达学生本人及其

家长；

（六）学生受处分文件及解除处分文件按照上级规定一并存

档。存档具体操作按照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执行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22-2023学年第一学期开始执行，由教

务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丽江文化旅游学院学生学习违纪处分解除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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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丽江文化旅游学院学生学习违纪处分解除申请表

姓名 学号 处分类型
旷课☐ 考试☐
学术不端☐ 其他☐

年级专业及班级 处分种类
警告☐ 严重警告☐
记过☐ 留校察看☐

受处分时间 文件号

个人申请及受处分期间个人表现情况（由学生单独书面书写另附）

班级评议意见(班长、支书填写)：

经班级 年 月 日班级评议会评议（应到 人、实到 人），同意□（不

同意□）解除该同学违纪处分（同意 人、不同意 人、弃权 人）。

班长（支书）签名：

辅导员意见：

签名： 年 月 日

二级学院分管教学领导意见：

签名： 年 月 日

教务处意见：

签名： 年 月 日

学校领导意见：

签名： 年 月 日


